（七）残疾人证注销
一、事项名称
残疾人证注销

二、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残疾人残疾状况变化不再符合残疾标准或死亡的，发证残联应及时将残疾人证注销；残疾人本人或智力、精神残疾人及未成年残疾人的监护人要求注销残疾人证的，提交相应身份证明材料和书面申请，发证残联可收回残疾人证，并在残疾人人口基础数据库中注销相关信息。残疾人证注销后，一年内不得重新申请。残疾人残疾状况变化的认定，以指定机构作出的残疾评定结论为准。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章程》（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部分修改，2013年9月18日通过）第十条：管理和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

三、申请条件
（一）已持有残疾人证；

（二）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注销残疾人证：

1.持证人死亡的；

2.经残疾评定，持证人身体状况已不符合《残疾标准》的；

3.残疾人本人或智力、精神残疾人及未成年残疾人的监护人要求注销的。
四、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要求
	规格
	份数
	纸质/电子版
	材料来源
	备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申请表
	真实合法，查验原件。
	原件
	1
	纸质
	行政机关
	

	残疾人证
	真实合法，查验原件。
	原件
	1
	纸质 
	申请人
	

	火化证明、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或社区专门开具的情况说明
	真实合法，查验原件。
	复印件
	1
	纸质
	申请人
	持证人死亡的

	个人申请注销残疾证的证明或说明
	真实意思表示，自愿注销残疾人证
	原件
	1
	纸质
	申请人
	本人或监护人自愿注销残疾人证的


五、办理机构
办理机构：未央区残联

办理地点：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张家堡街道 未央路80号红星美凯龙盛龙广场店5楼未央区政务综合服务中心(办理窗口:综合审批区C02号窗口)
办理时间：周一至周五 上午9:00-12:00 下午13:00-17:00（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

六、办理程序

（一）申请：由残疾人本人、其法定监护人或其直系亲属，前往未央区残联提出申请领取并填写《未央区残疾人证注销申请登记表》。

（二）受理：将所需资料递交至社区（村）或街道残疾人专职委员，由残疾人专职委员提交至西安市未央区政务综合服务中心残联窗口工作人员。
（三）审核、批准：区残联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将残疾人证注销相关信息录入并将相关资料上传残疾人证管理系统。

注：持《陕西省居住证》、户籍在外省外市的残疾人的残疾证注销事项由户籍地残联负责审核。

八、办理时限

即办。

九、收费标准及依据
不收费。

十、咨询电话、监督电话

咨询电话：029-86563065      监督电话：029-86223936

